
 
財務委員會 

審核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開支預算 
管制人員的答覆 

 
管制人員：申訴專員 

第 5 節會議 
 

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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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13-14 年度  答覆編號  

開支預算  S-OMB001 

 問題編號  

  S055 

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總目：  (114) 申訴專員公署  分目： (000) 運作開支  

綱領：  (1) 申訴處理  

管制人員：  申訴專員  

局長：  --  

 

問題：   

根據立法會文件 CB(2)2132/11-12(02)，在審議 2007 年 7 月提交立法會的《投

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》時，有關的法案委員會曾討論根據該條

例草案成立的法定機構監警會應否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的問題。相關

的法案委員會曾就此事徵詢申訴專員的意見，申訴專員表示，其原則上不

反對將法定機構監警會納入其職權範圍。就此，請告知本會：  

 
(1) 有否計劃將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之內？如

有，詳情、時間表及程序為何？  

 
提問人：  梁繼昌議員  

 

 

答覆：   

 
2008 年，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在審議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》

時，就應否把「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」（簡稱「監警會」）納入

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，曾徵詢申訴專員的意見。  

 
申訴專員當時以書面回覆法案委員會，指出所有納入申訴專員職權範圍的

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均有以下共通點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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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營運經費主要由政府一般收入或法定收費資助；  

(b) 肩負行政職能，而非純屬諮詢、仲裁或上訴性質；以及  

(c) 在行使職能時會接觸或影響市民大眾。  

 
由於監警會同樣具有上列特點，申訴專員原則上不反對把成為法定機構的

監警會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。其後，政府當局並沒有把監警會納入申

訴專員的職權範圍。  

 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10 年 11 月，就應否將監警會納入申訴

專員的職權範圍再次徵詢申訴專員的意見。申訴專員認為，在監警會成為

法定機構及開始運作後，上述觀點仍然適用。他原則上不反對把監警會納

入其職權範圍。  

 
是否將監警會納入申訴專員的職權範圍之內，乃政府當局的決定，申訴專

員沒有計劃提出這項議題。  

 

 

姓名：  黎年  

職銜：  申訴專員  

日期：  15.4.20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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